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
晋政行复〔2022〕16号

申请人：晋江市**物流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582058429**85，住所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磁灶镇**东路***号。
被申请人：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住所地：晋江市世纪大道党校对面福盛路工商大楼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志友，职务：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其申请事项作出的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2022年3月2日收到申请材料后依法予以受理。

本机关认为：申请人于2022年4月20提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是其真实意思表示，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准许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本案行政复议终止。

2022年4月21日

